
九江市生态环境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九柴环罚决(2023) 2号

当事人： 邓华

身份证号： 360425*********0210 

住址： 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涂埠镇南江开发区530号

我局于2023年2月17日对你进行了调查， 发现你实施 

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：

2023年2月17日， 你擅自将承运的江西创基管桩有限

公司副产品水泥余浆倾倒在九江绿1州源木业有限公司附近

空闲场地。 经查询记录及询问， 2022年5月上旬至2022年 

7月底期间， 共倾倒水泥浆约85吨， 侵占污染地块面积约5

＿ 

田。

本机关于2023年2月24日对你 
＂

擅自倾倒固体废物
” 

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。

本机关认为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

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第二十条第一 款 
“ 

产生、收集、贮存、

运输、 利用、 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， 应当

采取防扬散、防流失、防渗涌或者其他院止污染环境的措施，

不得擅自倾倒、 堆放、 丢弃、 遗撒固体废物
” 

的规定。
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为凭：

l、2023年2月17日现场检查（勘查）笔录、现场照片。

证明： 邓华聘请司机将承运的江西创基管桩有限公司副产品








